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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即政治

———论康德共通感理论的三种当代阐释

李三达

摘　 要： 共通感概念自康德以降变成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与趣味、判断力等概念一道为美学提供了可资运用的工具。
到了二十世纪，德裔政治思想家阿伦特对于共通感概念的阐释改变了其原有的问题域，使之变成一个伦理—政治分析的

工具，她还将之运用于对艾希曼事件的分析之中；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与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都将共通感

看作是一个虚伪的资产阶级谎言，从而将其变成一个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的概念。 然而，法国当代美学家朗西埃则与阿

伦特一样，采用了将共通感作为积极建构的阐释，并将之运用于布尔迪厄和伊格尔顿所处的文化政治领域，从而形成

了第三种阐释的方式。 这三种阐释路径共同构成了当代共通感理论阐释的政治维度，使其剥离了原有的纯粹美学

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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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通感（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是一个非常古老的

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的人文学者，他们

从著名的皇帝哲学家马克·奥勒留的著作中找到

了一个类似的术语 ｋｏｉｎｏｎｏｅｍｏｓｙｎｅ （共同思想

力），据此，加达默尔（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认为

这一概念最早并不起源于古希腊而是来自于古罗

马斯多葛学派（３１）。 在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这
个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了相当丰富的阐

释，此时的共通感更多指的是一种储存场所，人们

观察到的景物、气味，尝过的味道和触感仿佛都被

集中在大脑中的一个感官资料总储存地，这就是

共通感，“这个位置不只是记忆，同时也是知识、
幻想与梦的源处” （曼古埃尔 ３７）。 文艺复兴大

师达·芬奇也同样认为，各种各样的感官印象会

被集中于印象中心（ ｉｍｐｒｅｓｉｖａ）进行整合，再被传

送到在印象中心和记忆中心（ｍｅｍｏｒｉａ）之间的某

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共通感（ ｓｅｎｓｏ ｃｏｍｕｎｅ）（转
引自曼古埃尔 ３８）。 彼时的共通感概念毫无疑

问与解剖学以及心灵哲学密切相关，即便是后来

对此论题进行讨论的维柯、夏夫兹博里以及苏格

兰哲学学派，都将共通感（或常识）看作是人类理

解力或认知能力的一个维度来进行讨论。 只有等

到康德重新阐发这个概念，并将之与判断力、趣味

等概念联合起来形成系统，才将之固化为一个美

学领域内的基本术语，用来指代人的一种使得审

美可能发生的基本官能，阿伦特认为：“在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之前，这一官能从未成为哪位大思

想家的一大论题”（阿伦特，“康德” １０）。

一、 康德美学中的共通感

康德作为美学史中地位显赫的立法者，为美

学话语谱系的建立做出了无法言喻的贡献。 他所

阐发的一系列术语也成为美学史中不可回避的路

标。 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尝试对“什么是美”这
一源自古希腊的亘古难题进行回答，通过对四个

契机的分析，构成了对“什么是美”这一问题的逻

辑完备的界定。 康德在第一个契机中从质的角度

分析趣味①判断，从而将美从满足口腹之欲以及

伦理之善中拯救出来，因为它们都与利害紧密相

联，而审美经验的特点就在于不包含这种利害关

系，缘此他推论出美是能够引起“不带任何利害

的愉悦”的对象（《判断力批判》 ４５）。 第二个契

机则是从量的方面来看待趣味判断，这个契机包

含两个内容，一方面美是无概念的，另一方面它虽

然不涉及概念，但仍然具有普遍有效性。 第三个

契机是从模态（朱光潜译作“关系”）的角度出发，
所谓的模态指的是“对象和它的目的之间的关

系”（朱光潜 ３５７），总结起来就是美的“无目的的

合目的性”，之所以说它是无目的的是因为从第

二契机所推论出的“它不涉及概念”，但是它又仿

佛是由某种意志预先设计和安排好的，因为“我
们只有把它当作受目的支配才能理解它” （比厄

兹利 １９０）。 第四个契机则是从方式角度看趣味

判断，其内容总结起来就是：“美是那没有概念而

被认作一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判断力批

判》 ７７），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出康德语境中的

美为了获得普遍有效性，它必须是必然的，也就是

强制性的或曰规范性的，如果不定下这一条规矩，
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无法达成理解，或者说在缺乏

必然性的审美领域，整个世界会分散成充满争论

却毫无结果的状况，这对于讲究秩序和理性的立

法者康德而言无疑意味着混乱的发轫和理性的

失效。
康德在第一和第二契机当中所排除的两个因

素分别是“利益”和“概念”，利益因每个人的私欲

而有所不同，欲望来自人类的肉体，而肉体自柏拉

图以来就被西方哲学判定为低贱且缺乏主动性的

一种要素，如果有了“利益”的参与，所谓的审美

会退化为每个个体的偏好，只具有被欲望奴役的

必然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形成超越个体

意欲的必然性，对于每一个主体的知性而言都是

一致的，但是却无法给“自由”留下空间。 康德撰

写第三批判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连接第一和第二批

判，因此既要达成一种普遍性，又力争不失去自由

的空间，这就必然预设了“判断力”，这种判断力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关联于人类的情感，所以经常

被化约为“审美判断力”（在这里“审美”被化约为

了“感性”），而所谓的“审美判断力”的讨论一旦

被带入日常语境，一个新的术语便被召唤出来，这
就是“趣味”。 格林伯格（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认为：“‘趣
味’这个词（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都叫 ｇｕｓｔｏ）是 １７
世纪讨论艺术时才开始使用的。 到了 １８ 世纪，趣
味就专门用来指审美判断力的官能（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Ｈｏｍｅｍａｄｅ ２３）。
但是，日常语境以及艺术讨论语境中的趣味观念的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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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必然同时带入了一个疑问，即“趣味到底是客

观的还是主观的”，而这也是康德需要论证的问题

的核心。 康德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否完全

解决则见仁见智，虽然格林伯格认为没有遇到过比

康德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的美学家，但正是这样

一个烫手的山芋存在，所以“吉尔伯特和库恩的

杰作，厚达 ６００ 页的《美学史》中最后 ２００ 页仅有

三处稍纵即逝地提及了‘趣味’，对‘审美判断力’
干脆只字未提” （Ｈｏｍｅｍａｄｅ ２４）。 而这最后的

２００ 页所记录的正是康德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之后

的历史。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可以被悬置

的问题，因为对于艺术批评家而言，这意味着他们

权威的合法性是否能够得到确立，如果趣味是任

意的且缺乏一致性基础，那么艺术批评家的地位

将岌岌可危，每一个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偏好来

确立文学和艺术的秩序，随之带来的则是“经典

的秩序”将整个地失效。
不过，在康德自身的语境中，这个问题是不存

在的，他在《判断力批判》的第二十节为判断力找

到了一个基石———他预设了 “共通感” （ 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的存在，他认为：“趣味判断必定具有

一条主观原则，这条原则只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

念，却可普遍有效地规定什么是令人喜欢的、什么

是令人讨厌的。 但一条这样的原则将只能被看作

‘共通感’［……］即由一个共通感（但我们不是把

它理解为外部感觉，而是理解为出自我们认识能

力自由游戏的结果），我是说，只有在这样一个共

同感的前提下，才能作趣味判断”（《判断力批判》
７４—７５）。 在康德看来，知识和判断都必须能够

普遍传达，否则每一个个体基于经验建立的认识

和判断将变成“表象力的主观游戏”，这样就刚好

落入了休谟等怀疑论者的圈套之中。 知识是可以

传达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知识本身必然

是客观的，但是要适合于一个表象的各种认识能

力之间的比例也必然是可以普遍传达的，否则在

缺少这个主观条件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产生出知

识。 康德接着论证到，在感官获取了一定经验之

后，这种经验仍然只是杂多和混乱的，在想象力和

知性的协调合作下才可能将杂多统一起来，这种

认识能力之间的协作必然要相称，而这种相称即

意味着一种情感上的愉悦，这一愉悦必然是能够

普遍传达的，这种传达如果要实现，就必须预设

“共通感”的存在（《判断力批判》 ７５）。 因此，这

种共通感只能是我们在作出判断之后，认为其他

人也该作出同样的判断，而不是其他人必然作出

相同判断，毕竟，这一共通感是康德通过我们作出

了判断这一事实逆推的结果。
康德在“美的分析”中预设的共通感，毫无疑

问为文学和艺术鉴赏建立了牢固的法则，只要基

于个人判断的趣味是可以让人普遍周知并要求达

成一致的，那么就可以判断一件作品是好是坏以

确立经典的秩序，这为诸如格林伯格这样的批评

家奠定了权威合法性的基石。 凡是受过一定程度

教育的人都可以背诵一连串文学史和艺术史中永

垂不朽的伟大人物的名字，无论是荷马还是杜甫、
达·芬奇或吴道子、又或者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
他们都被供奉于文学和艺术的万神殿之中，享受

着源源不断的歆享。 虽然在这个名单的择取上，
会存在小的分歧，但是抛却不确定的部分，而要想

象一个没有“拉斐尔”或“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家

万神殿名单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正是这一无法回

避的历史记录的客观性，使得格林伯格认为这其

中必然存在一种 “趣味的共识” （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ｔａｓｔｅ），而这种共识的形成则来自于“最好的趣

味” （Ｈｏｍｅｍａｄｅ ２７）。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格林

伯格作为二十世纪的批评家之所以认为“在描述

当人们进行艺术体验时意识是如何运作的”方面

无人能够超越康德 （Ｈｏｍｅｍａｄｅ ２９），就是源于

“共通感”为“趣味的共识”提供了依据。
但是，同样在二十世纪，许多思想家却找到了

完全不同的理解康德共通感理论的思路，而且颇

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相互之间甚至背道而驰，其
中一个是以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为代表的伦

理—政治 阐 释， 一 个 是 以 布 尔 迪 厄 （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及伊格尔顿（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等人为代

表的 社 会 批 判 阐 释， 还 有 一 个 是 以 朗 西 埃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ａｎｃｉｅｒｅ）为代表的综合性阐释。 但是，
不论走向哪一个方向，都构成了康德共通感理论

从美学谱系到政治哲学谱系的转变。

二、 肯定： 伦理—政治阐释

康德的共通感理论之所以在二十世纪被转换

为伦理—政治理论的基础，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著

名的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和思想家汉娜·阿伦

特。 她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这除了她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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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二十世纪最具有影响力也相当具有争议性的

哲学家海德格尔并与之纠葛以外，她在晚年还经

历了一次令其名声大噪的事件，这就是 １９６１ 年阿

道夫·艾希曼（Ａｄｏｌｆ Ｅｉｃｈｍａｎｎ）在耶路撒冷接受

的审判。 艾希曼作为纳粹党卫军的将领，曾负责

“犹太人大屠杀终极方案”的制定与执行，二战之

后他潜逃至阿根廷，在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

获悉其隐匿地点之后被捕，并被秘密运送至耶路

撒冷。 同年，《纽约客》杂志派阿伦特前往耶路撒

冷听取审判，并撰写一系列文章，即后来的《艾希

曼在耶路撒冷： 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 这本书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尤其是相当多的犹太人认为

阿伦特在为恶魔开脱，但正是因为这些争议，使得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政治

哲学事件，这主要是因为阿伦特在书中提出“平
庸之恶”或曰“恶的平庸性” （ 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
来解释艾希曼的行为，而不是她早年在《极权主

义的起源》中所提到的“根本之恶”（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ｖｉｌ）。
然而，如果深入阿伦特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

发现，她作为犹太人为屠杀犹太人的艾希曼辩护

是不可能的，倒不如说是哲学家的天职迫使她不

得不思考制造这起二十世纪最大人性灾难的原因

所在，谁该对此负有责任，而这些人为什么会丧失

掉最起码的人性和良知，毕竟这将作为有关人性

的丑闻而被写入人类的历史长卷之中。 艾希曼正

如其他的纳粹军官一样，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服

从上级指派的任务，就像机器中的螺丝钉一样，而
没有仔细地思考，那么作为人类理性存在者，放弃

思考本身也变得不可理解，毕竟康德认为这应该

是每一个人具有的能力。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最后的结束语中曾

经说过一段后来被反复称引的话：“有两样东西，
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

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
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１５１）。 康

德所说的“我头上的星空”是作为自然世界的代

表，自然世界服从宇宙的必然性规律，完全不以主

体的意志为转移，主体可以凭借知性来认知其诸

多表象及其规律，因此“我头顶的星空”是不自由

的；而道德法则同样是不自由的、绝对的：“道德

法则在人这里是一个命令式，它以定言的方式发

布命令，因为法则是无条件的；这样一个意志与这

条法则的关系就是依赖性，名之为责任，它意味着

对采取某个行动的一种强制，虽然只是通过理性

及其客观法则来强制的，所以它叫做义务” （“实
践” ３１）。 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看，它并不能否

决掉这一普遍的道德法则，只能遵守，因为这是基

于一个基本的定理推导出来的，即“要这样行动，
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

一种普遍的立法的原则” （“实践” ２９）。 一旦这

一点成立，那么自由意志就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

理想，一切理性存在者都必定陷入必然性的枷锁

之中。 按照 尼 采 的 说 法 就 是： “ 要 么 没 有 意

志———科学的假说，要么是自由的意志，二者必居

其一。 后者代表了统治感，即便科学的假说得到

了证明，我们也不能摆脱这种情感”（尼采 ６４９）。
也就是说，没有自由作为定语的意志已经不再是

我们所说的意志，而自由意志则关乎人类的根本

尊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伦特通过追溯至保罗

和奥古斯丁而得出意志二分的结论，她认为意志

分为“促使行动的意志”和“仲裁的意志”，“后面

这种功能事实上是与判断相同的；意志被请求在

不同或相反的主张之间进行判断” （阿伦特，“反
抗” １４１）。 那么，沿着这个思路，问题的关键就

在于我们是如何具有这种仲裁能力的，即如何能

够分辨相互冲突的声音，是否具有一种这样的官

能，也就是阿伦特所谓的“仲裁者”：“仲裁者最初

是这样一个人，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旁观者、一个目

击者对一件事情作出分析（ａｄｂｉｔｅｒｅ），而由于这种

无关性他就被认为能作出公平的判断” （“反抗”
１４５）。 虽然，阿伦特对这个官能进行了拟人化，
但是随后她又转向《判断力批判》，因此锁定了能

够作出这一判断的官能其实就是“共通感”。 这

其中又涉及了阿伦特对康德共通感理论解释的两

个层面。
其中第一个层面是将共通感理解为一种官能

（ ｆａｃｕｌｔｙ），此时的共通感可以被翻译为共同感觉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它所指代的是一种与私人感觉

（ｓｅｎｓｕｓ ｐｒｉｖａｔｕ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ｎｓｅ）相对应的官能，此
时的共同感觉对应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即当我们

根据我们的视觉、听觉等经验进行判断的时候，即
我们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愉悦还是不愉

悦，我们的判断本身必须能够实现“可交流性”或
“公开性”，即可以拿来与他人进行分享（阿伦特，
“康德” ９６—１０４）。 而另一个层面在阿伦特看来

·２９·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应当被理解为与第一层面不同的内涵，这一层面

阿伦特认为不该被称为共同感觉（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而应该如康德一样直接使用其拉丁语形式

“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她将之翻译为“共同体感觉”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ｎｓｅ），“这种附加的感觉，把我们

置于并让我们适于某个共同体。”而我们通常所

说的 趣 味 就 是 指 的 这 种 “ 共 同 体 感 觉 ”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Ｓｉｎｎ） （“康德” １０７—１０８ ）。
无独有偶，具有相似学术背景的加达默尔也有着

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共同

感觉’（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Ｓｉｎｎ），即判断能力，以致我们能

指望他们表现‘共同意向’ （Ｇｅｍｅｉｎｓｉｎｎ），即真正

的公民道德的团结一致，但这意味着对于正当和

不正当的判断，以及对于 ‘共同利益’ 的关心”
（４１）。 显而易见，加达默尔同样将“共通感”理解

为建构共同体的一种方式，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

体由于“共同利益”而形成一个群体。
正是这两个层面的内容，使得阿伦特将康德

的美学概念“共通感”变成了一个政治哲学概念。
共通感成为判断力之所以可能的仲裁者角色，而
这一仲裁者角色的形成还需要另一项官能的参

与，这就是“想象力”，“即一种将不在场的事物呈

现的能力”（“康德” ９９）。 正是依靠这种想象力，
人可以在作出任何审美判断时去要求别人同意，
即想象别人在面对同一个审美客体时也能够作出

与我一样的审美判断，“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将会

像我的共通感使我成为其中一员的那个共同体的

范围一样大”（“反抗” １４８）。 康德把这个称之为

“扩展的心灵”，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人与人之间

形成了交流，从而构建了一个共同体。 而要理解

这种想象力的作用，还需要援引阿伦特的另一个

概念，即“独在” （ ｓｏｌｉｔｕｄｅ），阿伦特认为独在与孤

独（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或孤立（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都不同。 独在意

味着虽然一个个体是独自一人，但是他可以与自

我在一起，与自我进行对话，可是一旦一个人行动

起来，与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自我便暂时隐匿，
此时的个体无法与自我对话，而只能与其他个体

交流。 当一个个体既没有其他个体陪伴，也没有

自我陪伴，此时的个体是一种彻底的单独存在状

态，即孤立（“反抗” １１３）。 而这一点对于阿伦特

而言尤其重要是因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当一个

人思考时，他只与他的自我或者说他的另一个自

己在一起，即独在，而一旦他开始行动，他就会和

许多人在一起（“反抗” １１９）。 正是这种独在的

状态引出了一个对话者，与我进行对话的自我，这
个对话者也就是康德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仲裁

者”，这个仲裁者除了是一个隐喻着公平公正的

判决者形象之外，同时还隐射着与自我进行交流

的一个对话者形象，这个对话者是以想象其他人

在同样的状况下如何进行判断为前提的，阿伦特

认为：“我越是能够在自己的思想中考虑他人的立

场，并因此越是在自己的判断中考虑他人的立场，
那么我的判断就具有代表性。 这种判断的有效性

就既不是客观性和普遍性，也不是基于个人幻想的

主观性，而是主体间性或典范性”（“反抗” １４９）。
共通感的意义就是在于想象一个对话者，并

且通过这种官能和对话者的形象来确保自身属于

一个共同体，这样的表述方式显然也存在于康德

的伦理学著作之中，康德在提到道德的法则时曾

经说：“定言命令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只按照你

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

行动”（康德，“道德” ４０）。 很显然，康德在推论

道德法则的时候同样采用了想象的方式，不过，最
大的区别在于对于道德法则而言，在实践的过程

中要想象的不是另一个对话者而是想象一种普遍

的行为模式（法则），或曰想象一种普遍性。 而共

同感为基础的判断力则是在想象一个对话者，这
个对话者源自于对共同体的感觉。 根据康德所说

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

必须做到对于每一个人人格中的人性的尊重，
“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

手段来使用”（“道德” ５０）。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

都必须将另一个人视为目的而非手段，这是人类

的基本尊严。 但是，无论是艾希曼还是其他纳粹

分子，并没有服从这一普遍的道德法则，这就使得

道德回归其基本意义———风俗（ｍｏｒｅｓ），而风俗是

变换的、不确定的，于是，阿伦特必须借助于康德

来进行阐释，在阐释的过程中普遍的道德法则是

不可以质疑的，即便是艾希曼也必然受到这一实

践理性的要求，而问题出在了判断力上，也就是艾

希曼在整个的行为过程中并没有引发自身的判

断，而这一判断并不因为一个人的邪恶而否决了

其基础，即共通感，但是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必

然调动共通感这个仲裁者，而这一仲裁者的来源

在于想象其他的理性存在者在面对这一问题的时

候该如何做出判断，或者说要求其他理性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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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一样的判断，因此，我与他者之间架构了一个

共同体，而在康德那里这个共同体将会是整个人

类社会（而这也是下文社会批判阐释成立的根

源）。 而做出邪恶行为的艾希曼并非不具有做出

正确行为的基本条件，而是他放弃了思考和独在，
放弃了与自我的对话，也放弃了对于人类共同体

的想象，但并没有放弃理性，或曰理性本身是不可

放弃的。 阿伦特利用了共通感这一预设论证了每

一个个体在不放弃思考和对话的情况下都能够作

出正确的判断，这可以说是对共通感理论的积极、
正面的肯定性运用，但与此同时，二十世纪还诞生

了另一种运用共通感理论的途径，这就是社会批

判阐释的途径。

三、 否定： 社会批判阐释

如果说阿伦特的肯定之维旨在运用共通感理

论为人类共同体的道德寻找基础，那么以布尔迪

厄为代表的阐释方式则主要是批判性的，它将康

德所建构的共通感理论看作是一个虚假的神话，
意在维护一个虚假的平等，或曰掩盖阶级再生产

的真相。
布尔迪厄最经典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

１９７９ 年完成的《区隔： 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他所针对的核心目标是康德美学。 他运用了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场域（ ｆｉｅｌｄ）、习性（ｈａｂｉｔｕｓ）等一系列的

术语来分析文化资本的隐性遗传，即那些本应该

是后天形成的趣味是如何被一代行动者（ ａｇｅｎｔ）
遗传到下一代身上的，而这些遗传下来的文化资

本又是如何与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联动共同构

成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区隔（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在整个

论述的过程中，康德美学以及随之而来的话语体

系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受到了布尔迪厄的批判，
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康德所谓的审美经验的无功利性，在布

尔迪厄看来是一种意见（ｄｏｘａ），这是被康德美学

及其之后的美学话语体系所建构出来的幻象，这
种幻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服务于区隔或者阶

级秩序的再生产，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无功利

的审美。 布尔迪厄认为所谓的 “纯粹的凝视”
（ｐｕｒｅ ｇａｚｅ）并不是一个先验的范畴，而是一个“与
自律的 艺 术 生 产 场 相 伴 而 生 的 历 史 发 明 ”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３），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审

美或曰无功利的审美，所有的审美都隐藏着社会

利益的分配，这种分配也许并非对直接的经济利

益（或曰经济资本）的获得而是对一种符号利益

（或曰符号资本）的攫取。 在他的理论语境中，高
雅艺术、先锋艺术与摄影、体育节目、对窗帘的选

择、对食物的选择等等没有本质性区别，它们共同

构成社会场域中的行动者自身的习性，根据这种

习性，人的趣味被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趣味也对

应着三种社会地位或阶级： 处于最上层的是拥有

最多经济资本的大资产阶级以及拥有最多文化资

本的 知 识 分 子 （ 如 大 学 教 师 ） 的 合 法 趣 味

（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ｔａｓｔｅ），中间的是小资产阶级、公司职

员或小知识分子 （如中小学教师） 的中等趣味

（ｍｉｄｄｌｅｂｒｏｗ ｔａｓｔｅ），最下等的是工人阶级的大众

趣味（ｐｏｐｕｌａｒ ｔａｓｔｅ），在佐证这样的观点时他的调

查会包含艺术方面的内容： 上层精英拥有合法的

趣味，会喜欢博鲁盖尔或戈雅；中等的趣味可以是

摄影；下层百姓则喜欢那些太过于流行而变得不

那么重要的（ｄｅｖａｌｕｅｄ）的古典艺术，也就是耳熟

能详的《蒙娜丽莎》之类的（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１６）。 正

是这些不同的趣味与不同阶级地位之间的对应关

系使得审美可以服务于社会区隔。 因为这种不同

阶级审美趣味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在学校层面的行

动者在对自我天资的认同上产生显著的差异，正
如布尔迪厄在《继承人》中提到的：“精英文化与

学校文化是如此地接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

（农民或工人的子弟更甚）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

握教给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子弟的那些东西，如风

格、兴趣、才智等。 这些技能和礼仪是一个阶级所

固有的，因为它们就是这个阶级的文化” （２７—
２８）。 在学校里的失败会导致工人阶级学生认为

自己的天资太低，进而认为上层阶级学生的天分

及其未来可能拥有的社会地位，布尔迪厄的这一

论断并非空中楼阁的妄言，除了他自己的统计数

据以外，伯明翰学派所做的相关研究也从侧面证

明了布尔迪厄的论断，保罗·威利斯在其基于工

业区学校学生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中就曾说过： 人

们通常认为，工作能力和学习才能在不同人群中

是逐步递减的，而工人阶级处于底层，从事着糟糕

的工作，以至于他们认为：“我知道我很蠢，所以

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

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 （１）。 从这个角度看，
纯艺术或高雅文化作为社会中的合法文化并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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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无功利地审视，而是隐藏了再生产的社会功

用，康德美学所构建出来的无功利性具有巨大的

欺骗性。
第二，从布尔迪厄给美学祛魅的整个社会学

体系来看，他要做的就是把康德辛辛苦苦分离出

来的纯粹的审美愉悦打回到与口腹之欲等同的地

位，将之混合并视为再生产的工具。 在布尔迪厄

的论证过程中，他不只是分析高雅艺术文化的区

隔作用，同时也分析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甚至人

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他就分析过体育的区隔

作用： 工人阶级偏爱拳击、足球、橄榄球、健身；而
小资产阶级则更喜欢： 网球、滑雪；大资产阶级的

爱好则是昂贵且不用花费多少体力的高尔夫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２０）。 布尔迪厄的这种做法明显地

将矛头对准了康德美学，因为康德美学所要做的

就是把“Ｇｅｓｃｈｍａｃｋ”局限在“鉴赏”或“审美”的范

围之内，或者说局限于一种纯粹的趣味 （ ｐｕｒｅ
ｔａｓｔｅ）之中。 由于布尔迪厄所针对的就是康德把

“ｇｏûｔ”（趣味）这个词的意义局限于审美或者局限

于纯粹的审美愉悦，而将那些不纯粹的快感，即关

乎舌尖、味觉的快感看做是肤浅的、纯粹感官的，
还仅仅停留在动物性的层面上，这种趣味只是一

种生活中的必需品的趣味（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４８６）。 布

尔迪厄要恢复“趣味”的本来含义，他要建立一种

统摄不同的愉悦打破对仅仅迷恋纯粹性的科学，
他认为：“趣味以及文化消费的科学以一种越界

（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作为起点，这种越界绝不是审美

的： 它必须得废除把合法文化变成独立宇宙的神

圣界限，为的是发现一条清晰可见的纽带，这条纽

带联合了明显不相称的各种‘选择’，诸如对音乐

和食 物、 绘 画 和 体 育、 文 学 和 发 型 的 喜 好 ”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６）。 布尔迪厄的意思很明显，他所

要建立的“趣味的科学”，事实上就是对高雅艺术

和纯粹美学的挑战，也就是对于“纯粹趣味”的挑

战，同时也是对康德美学的解构。
第三，布尔迪厄认为康德所说的必然性其实

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必然性不过只是特定阶层的

审美趣味被统治阶级普遍化的结果。 康德在分析

美的第四个契机时表示趣味判断具有“无条件的

必然性”， 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 “共通感”
（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的存在，但是这种普遍性又不

是依靠概念来实现，与知性的普遍性具有本质上

的不同。 布尔迪厄在《区隔》的最后部分对此也

展开了批判：“康德对于趣味判断的分析的真正

基础在于一系列的审美原则，这些原则不过是与

特定社会和经济状况相联系的各种性情的普遍

化”（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４９３）。 对于康德所使用的手法，
布尔迪厄还借用了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的术语

“述行的”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来对之进行批判，他认

为：“对趣味的论述是用祈愿语气（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写

成，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陈述语气，这种语

气使得作者能够对事实上是一种述行话语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的实现条件保持沉默”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４８８）。 这段话的意思是，康德所说

的“无条件的必然性”看似对一种客观事实的陈

述，但是这种陈述的语气是虚假的，他事实上表述

出来的是奥斯汀所谓的述行话语，换句话说康德

以立法者的身份宣布了自己本身的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审美性情具有普遍的合法性，他的推论并

不具有客观的真实性，而是通过话语实现的一种

操演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真实。 换句话说，康德像一

位统治者一样，借助着他的理性和逻辑，向世人宣

布什么样的审美趣味是合法的，而什么又是低俗

的，看似真理的话语背后隐藏的是社会学的因素，
关于这种因素，伊格尔顿干脆将之看作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结果，伊格尔顿在其著作《美学意识

形态》中说：“审美判断表面上是对世界的描述，
但实际上是情感的隐秘的表达方式，是假扮为述

愿（ｃｏｎｓｔａｔｉｖｅ）的述行语（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７９）。②无

论如何，布尔迪厄和伊格尔顿都将康德的这种美

学普遍性化约成特定阶层和等级的一种意识形

态，其目的就是使得阶级秩序的再生产和统治变

得稳固。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一种不可

回避的现象，在博物馆或艺术展览馆中也许存在

着不同的观众，但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博物馆观众

所熟悉的艺术家仍然停留在如达芬奇或毕加索那

样最为著名的人物身上（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ｏｆ Ａｒｔ ５６），而
其他的印象派绘画或者抽象绘画他们是无法理解

的，这让人想起格林伯格笔下的那位农民，他在抽

象画和具象画之间只能选择后者，那些抽象的线

条在他看来只能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他通过观

看圣像画的经验使得自己只能选择去欣赏列宾的

作品，宏大的历史场面，写实的绘画手法，因此格

林伯格判定了这位农民无法走向先锋艺术的殿堂

（“Ａｖａｎｔ⁃Ｇａｒｄｅ” ４３ ４４）。 正如伊格尔顿所言：
“为了把自己确立为真正带有普遍性的阶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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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按照少数破旧不堪的格

言去行事。 其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必须既证明理性

的普遍行事，又证明情感性直觉的不可置疑的内

容”（８３）。 因此，所谓的“共通感”只能被看作是

康德对于拥有相等文化资本的人的审美倾向的普

遍化，这种普遍化被强制性地施加在格林伯格笔

下的老农以及布尔迪厄笔下的工人阶级身上，形
成一种隐藏的区隔，而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中的这

种区隔不过是社会区隔的再现。
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角度对康德的祛魅是一种

典型的后现代思想，带有鲜明的反本质主义色彩，
同时也带有比较明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风格，因
此才能引起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共鸣。 布尔

迪厄与伊格尔顿同时对康德构建的共通感理论提

出了质疑，同时还认为康德所要建构的主体深层

次结构的共同体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共同

体”（伊格尔顿 ８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拆解了阿

伦特的“共同体感觉”理论，换句话说，阿伦特用

正面、积极、肯定的方式论证每一个人都拥有基于

共通感的判断力，并把问题引向伦理政治，而布尔

迪厄和伊格尔顿则用反面、消极、否定的方式论证

不同个体之间建构的共同体并不是同一的，而是

分成了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间构成了区隔。 但

是，无论是布尔迪厄也好，或者是伊格尔顿也罢，
他们都只是把问题局限于文化批判领域以及平等

政治领域，一旦被放诸伦理政治领域，那么想必要

否定阿伦特是非常困难的，那会得出一部分人将

不再具有责任的结论。 总之，这显然是由于运用

方式的不同以及运用领域的不同，造成了对康德

完全相悖的阐释模式。

四、 综合： 美学的异托邦

虽然阿伦特和布尔迪厄分别创建的理解“共
通感”的理论路径针对的是不同的领域，但是，其
中显然存在着一种矛盾，但是二十世纪后半叶逐

渐成名的法国当代激进理论家所提供的一种新的

解释模式仿佛是将阿伦特的解释方法移植进入了

布尔迪厄和伊格尔顿的美学问题域。
在朗西埃看来，谈论政治与美学之间关系的

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学家的路径，其实就

是将一切上层阶级对话语权的把持看作是历史过

程中形成的或曰被建构的；另外一种就是以布尔

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路径，这种方法将审美判断

看作是社会判断的再现，用布尔迪厄的术语则是

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被转化成了文化资本，也就

是说有钱的大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购买各种古董、
艺术品，即一种客体化、物质化的文化资本，与各

种艺术家进行交流等等来形成自己的文化素养，
即一种隐藏的肉体化的文化资本，形成一定的品

味，这种品味又关乎影响着他生活方方面面的习

性（“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５ １６）。
但是，朗西埃却并不认同布尔迪厄的这种途

径，他认为康德和席勒所关注的审美经验不可能

服务于阶级秩序的再生产，相反，“审美经验是一

种使得日常感官经验中内含的等级秩序变得失效

的特殊经验”（“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５）。 而布尔迪厄

的那种论断不过是对源自柏拉图《理想国》中所

谓的“一人干一件工作”（３７０ｂ）的翻版，富人可以

观看艺术展览，享受音乐会，欣赏歌剧，而穷人只

能看电影，听流行音乐和观看街头表演，不同的人

对应不同的生活，这样就保持了秩序的恒定性。
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之上。 他认为布尔

迪厄式的论断就如同柏拉图一样把“审美的内

容” 化约为了 “伦理的内容” （“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５）。 朗西埃援引了康德对美的分析来反驳布尔

迪厄的理论。
首先，他认为康德提出的“无目的的合目的

性”与“纯粹的凝视”是对等级秩序的打破。 为了

论证这一点，他引用了自己在《劳工之夜》中曾提

到的一段铺木地板的工人高尼的日记（法文版亦

由朗西埃编辑），朗西埃在高尼的日记中读到他

在铺木地板的时候感觉就处在自己家中，他停下

手中的活计，让想象力飞跃到窗外的美景中去，想
象着自己比周围的房屋拥有者更好地享用着这美

丽的景色（Ｇａｕｎｙ ４５ ４６； Ｎ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８１；
《美学异托邦》 ２０４），这一场景在朗西埃的著作

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被朗西埃反复地

确认为挑战柏拉图以来感性分配的新场景。 这种

停下手中的活计，打破被分配的工作，开始采用一

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到周围的世界的做法“扰乱了

一套关系，这种关系把人们所看的与他们所做的

联系起来，把人们所做的与他们是什么联系起来，
把他们是什么与他们能做什么和他们可能是什么

联系了起来”（《美学异托邦》 ２０５）。 “无目的的

合目的性”打破了因果的链条，社会和生活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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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作为文艺作品的一种起源而存在，纯粹的凝

视可以打破不同等级不同秩序的人和物之间的关

系，只要带着一种审美的目光去欣赏，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被看作是美的，这在政治上具有积极的意

味。 朗西埃认为正是美学提供了这一切的基础，
他将之称为“艺术的美学体制”，这种美学体制就

包括了康德所说的“共通感”，正是由于共通感是

普遍的，平等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意识之中，所
以，只要一个个体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他
就有权利要求别人作出相同判断。 事实上，也就

是阿伦特在伦理领域提出的判断理论在审美政治

领域的运用。
在此基础之上，朗西埃进一步提出了“美学

的异托邦”的概念，而这在伊格尔顿那里看来不

过是一个“乌托邦”而已（伊格尔顿 ８３）。 但是，
朗西埃真正在乎的是制造出不同的声音，而不能

让阶级再生产的魔咒锁住每一个人的头颅，他认

为：“康德《美的分析》中对美的概念化建构了一

种异托邦，因为它把宫殿之形式从各式各样的

‘习惯看法’（ ｔｏｐｏｉ）中抽离出来；而以习惯的观点

来看，宫殿或者是作为功能性的建筑，或者作为权

力之所，或是用以展示贵族的骄傲，或是作为社会

或道德斥责的对象，等等。 它并不为伦理构造所

形塑的各种习惯看法多增添一种习惯看法。 相

反，它创造了一个点，在这里，所有安歇特定区域

及其所界定的对立都被取消” （《美学异托邦》
２０６）。 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所描绘的小

乞儿之所以被朗西埃认为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

在于打破了“习惯看法”，即属于再现体制的一一

对应关系，而是反映的美学体制的平等关系。 而

高尼的惊鸿一瞥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在

于那种纯粹的凝视，即那种本不属于他的凝视中，
他建构了一种异托邦，“因为它在眼与手之间导

致了一种不谐，在空间中的具体位置与共同体的

伦理秩序之位置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种扰动”（《美
学异托邦》 ２０６）。 换句话说，柏拉图《理想国》中
建构的虚拟城邦被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工人在纯粹

凝视的一瞬间所打破，他虽然没有读过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但是他的确做出了一种僭越的行

为，这就是政治产生的点，即产生歧见（ｄｉｓｓｅｎｓｕｓ）
而打破共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点。 异托邦存在的意

义就是制造“歧见”、制造“僭越”，这样共同体之

间看似等级严明的区隔，就会被以共通感之名的

行动搅乱，而搅乱的理论依据正是来自于这些统

治阶级趣味把持着奉为经典的著作———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看上去讨

论了趣味无可争辩的问题，但是正是因为他毫不

停歇地力图证明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官能

（共通感、共同知性）实现与最好的趣味持有者一

样的趣味和判断力，因此才为后世的平等社会提

供了理论的基石。
总而言之，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提出

的“共通感”理论在二十世纪出现了三种解释的

模式，阿伦特在艾希曼事件的基础上将“共通感”
解读为一般理性存在者作出合乎伦理道德判断的

基础，从而将“共通感”变成了“共同体感觉”，布
尔迪厄和伊格尔顿将人类社会以“共通感”为基

础建构的“共同体”看成是区隔的状态，人类并未

按照康德和阿伦特的预设具有普遍共同的感觉，
而是在不同阶级、持有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等级

秩序中形成一系列的共同体，从而将康德所提出

的理论看作是一种虚伪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骗

局，而朗西埃则在批判布尔迪厄的基础上重新回

到了康德和阿伦特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通感”
理论，并利用一些煽动人心的例证来说明，即便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也能够凭借这种普遍的共通

感来拥有合法的趣味，也许正是因为朗西埃本人

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美好的幻想，所以将之命

名为“美学异托邦”，而不可否认的是异托邦的存

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所努力建

构的“共识社会”其实充满着“歧见”。 但是，无论

是哪一种阐释路径都反映出：“共通感”理论在当

代已经被彻底转变为论证政治观念的一种工具。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德文为 Ｇｅｓｃｈｍａｃｋ，英文为 ｔａｓｔｅ，法文为 ｇｏûｔ，汉语语境

中存在多种译法，邓晓芒翻译为“鉴赏”，朱光潜翻译为

“审美趣味”，另有 “品位” 等诸多译法。 邓晓芒认为：
“‘鉴赏’一词用的是‘Ｇｅｓｃｈｍａｃｋ’，这个词同时也有‘口
味’、‘品味’、‘味道’、‘滋味’的意思，但康德用的通常是

最高级的含义，即审美和艺术的‘鉴赏’的含义” （２０９）。
而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表示：“审美力或鉴赏力在传

统术语里叫做‘趣味’（Ｇｅｓｃｈｍａｃｋ，本章一律译为‘审美趣

味’），所以康德往往把‘审美判断力’又叫做‘趣味判断

力’，为着简便，本文将一律用‘审美判断力’”（３５０）。 也

可参见高建平为《西方美学简史》所做的译注（１８６）。 为

行文方便，本文亦统一译作“趣味”。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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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事实上，伊格尔顿的表述很可能只是对布尔迪厄的未

注明出处的转述，伊格尔顿的这句话并未注明来自布尔

迪厄，但是《美学意识形态》一书的确在别处称引了布尔

迪厄的《区隔》，再加上如此高的相似度可推断，他的这一

观点就是来自布尔迪厄。 参见《美学意识形态》第 １７７ 页

所引用的布尔迪厄和阿兰·达伯尔（Ａｌａｉｎ Ｄａｒｂｅｌ）对康德

的批判，注解显示这里引用的是布尔迪厄和阿兰·达伯尔

的《差别： 批判性的社会评价》（即《区隔》），事实上，伊格

尔顿犯了一个错误，即布尔迪厄和达伯尔合著的书应该是

《艺术之爱》，这是对博物馆进行的社会学考察，其内容的

确被《区隔》引用，但是《区隔》本身却并非与达伯尔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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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书馆，２００２ 年。
［Ｍａｎｇｕｅｌ，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Ｗｕ

Ｃｈａｎｇｊｉ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
弗里德里希·尼采： 《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 北

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 年。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 Ｚｈａｎｇ

Ｎｉａｎ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Ｓｕｘ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 　

柏拉图： 《理想国》，王扬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
［Ｐｌａｔｏ．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ｕａ Ｘ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２． ］
Ｒａｎｃｉèｒ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 “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ｏ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１（２００５）： １３ ２５．
———：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Ｔｒａｎｓ． Ｊｏｈｎ Ｄｒｕｒｙ．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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